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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維生基礎設施領域總目標及調適策略 

3.1 總目標 

維生基礎設施不僅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亦是一個國家能

維持正常運作的最基本設施。有鑑於全球氣候變遷所引起之衝擊（例

如暴雨集中、澇災、乾旱、海平面上升…）有日漸加劇之趨勢，因

此如何進行有效的氣候變遷調適作為，以降低維生基礎設施的脆弱

度，提升其在氣候變遷下之調適能力，進而維持其應有之運作功能

並減少對社會之衝擊，將是未來維生基礎設施主管部門因應全球氣

候變遷衝擊的重要課題，爰將維生基礎設施調適領域之總目標訂為

「提升維生基礎設施在氣候變遷下之調適能力，以維持其應有之運

作功能並減少對社會之衝擊」。 

 

3.2 調適策略 

氣候變遷影響下之維生基礎設施的調適策略及方法，並非僅用

增加硬體措施強度來抵抗為唯一的方法，而是擬定一套精心策劃、

軟硬兼施之全方位、可執行及可適時調整的具體方案。其中，為能

有效分配國家資源來提高維生基礎設施抵抗氣候變遷的能力，並且

分期程及分範圍地逐步針對各項基礎設施進行調適，除了持續關注

臺灣未來氣候變遷最新推估的結果之外，亦應針對國內社會經濟的

最新發展進行完整的資料蒐集與分析，以確保有關的調適策略可符

合氣候變遷調適的需要。 

綜合來說，維生基礎設施在氣候變遷下之調適政策的主要核心

思維就是提升設施對災害作用之預測能力及加強其抵抗衝擊之能力。

依據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政策綱領（草案）」，維生基礎設施

領域之調適策略共有 8 項，茲分別說明策略內容與目標如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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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一：既有法令與相關規範之落實與檢討修訂以強化設施的調適

能力 

目  標：提升及強化維生基礎設施之基本抗災能力 

面對氣候變遷之外力難以利用工程手段加以避免時，則需思考

以減災的手段因應，例如將受災風險較高的居民或設施遷移至其他

地點，或是劃設滯洪池等，有時便為必要之選項。但此種遷移的作

法因為往往牽涉諸多土地問題，同時也極有可能所進行的工程設計

考量難以沿循往例，甚至在短期內不一定可以彰顯其成效者，因此

必須藉由立法程序建立其法源。 

因應氣候變遷後的外力改變，既有新建維生基礎設施之設計與

抗災規範標準可能有所不足，有必要加以檢視後作成必要之修訂，

而在檢視過程中，至少應以歷史上曾發生之最嚴重的事件可能再發

生的假設條件，來檢核其抗災能力。然而對於現有未達使用年限之

結構物而言，則須以診斷與補強的手段來強化其抗災能力，然而考

量其使用年限較短，補強後之抗災標準可容許低於新建結構物之要

求。為此，跨部會單位之協調整合應有常設組織定期作規範之檢

視。 

 

策略二：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機制及生命損失衝擊分析模式 

目  標：確保設施損害及人員傷亡可降至最低 

政府各部門應建立對於維生基礎設施之可靠度及風險分析之

能力，建立相關之評估指標以作為決策之量化依據，並滾動式檢討

所建立各指標之代表性。風險評估時應將災後導致環境脆弱度增加

一併納入考量，並確定致災原因及是否為重覆致災區，如屬重覆致

災區，將審慎檢討治理策略、工法、材料及構造物配置後再行辦理，

以降低災區再次受損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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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三：擬定落實維生基礎設施分等級之開發與復建原則 

目  標：落實國土開發及復育最佳化使用原則 

所謂「分等級」之意義，係指各項基礎建設應尊重及順應自然，

以資源保護與災害防治為前提，配合國土保育及復育，不另新闢道

路，但加強路面排水設施改善、維持邊坡穩定及路面修補整建，以

維持路基之完整與暢通，確保用路人安全。對因天然災害受損而需

復建的工程而言，復建工程之等級可分為三級：針對重要之維生基

礎設施，應將受損之設施達到原功能完全恢復者，歸之為甲類；對

於重要性等級次之的對象，則不需要求百分之百恢復原功能，可以

部分原功能修復為目的，歸之為乙類；至於為維持少數村落及居民

必須維生基本物資運送之目的，可以簡易修復方式進行，則歸之為

丙類。復建工作之發包制度必須有彈性及鼓勵積極性才可提升效

率。 

 

策略四：落實維生基礎設施維修養護，以提升其於氣候變遷作用下

之調適能力 

目  標：兼顧維生基礎設施抗災能力及使用生命週期 

面對極端氣候變遷之極大外力作用，超越既有維生基礎設施的

設計標準，因而必須進行適當之診斷評估與維修補強，以提升其抵

抗衝擊的能力。各級政府與基礎設施管理機關必須依法疇措編列、

申請爭取費用來進行調適。因此必須藉由立法程序建立其法源及合

理之分配機制，以可有足夠之經費預算辦理，並進行執行績效之追

踪考核，始有可能順利推動，進而獲致良好的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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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五：加強各管理機關間協調機制與產業、學術界資源之整合，

以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

目  標：整合跨領域資源以提升系統整體調適效率 

為因應維生基礎設施管理所涉及不同權責單位，及各級政府間

之介面整合問題，應建立明確之維生基礎設施安全管理體制，包括

各級政府分工、中央裁量機制，交通管理單位與河川管理單位協商

合作裁量機制，與視需要依河系為原則所成立之管理協調單位，使

交通與水土、林務及河川管理單位協調合作，並納入集水區治理單

位，落實山、河、路、橋共治。其中，若能將民間之產、學能量予

以納入亦能發揮相當可觀的效果。 

 

策略六：提升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維護管理人力素質及技術 

目  標：構建並提升完整之調適人力與技術能量 

全面應付氣候變遷需要工程人員與民眾的共同參與。一般工程

人員應以新思維來面對此一挑戰，瞭解所將面臨之課題內容，並學

習適當有效之防治因應對策，其中也包括訂定緊急應變措施，對於

經檢討若現有工程方法暫無法克服，則採軟性防災措施因應，如辦

理疏散避難規劃及演練、建立避難場所等，以使在災害中之損傷可

降至最低限度。在此同時也需擴大對民眾進行教育宣導，以使其理

解感受氣候變遷後可能帶來之影響程度將會較以往更為強烈，故非

舊有之因應措施所能應付，一方面使其做好更週全的防災應變準備，

另一方面也令其配合政府部門之相關政策推行。為可有效診斷基礎

設施在極端氣候作用下之損傷劣化情形，應建立檢測評估人員的訓

練及資格授證的體制。 

 

 



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(2012-2017) 第三章 維生基礎設施領域總目標及調適策略 

 

 75  

 

策略七：建置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管理資料庫及強化監測作業 

目  標：建立全方位且可即時流通之資訊平台及支援系統 

調適對策應採軟體防災與硬體災害防治並重方式，各維生基礎

設施對於各項可能災害問題進行詳實之調查，建立完整之資料庫內

容，同時也應建立跨領域間之資訊交流平台，以期能將各種災害之

可能危害程度與範圍做出合理的推估，各基礎設施皆應建立其維護

管理系統，並加強其資料庫之內容可作為災害防治及救災應變之用，

並應具有不斷更新之機制。由於氣候變遷後的自然條件已超出舊有

之歷史紀錄，相當於工程設施將面臨前所未有經驗的挑戰。為瞭解

維生基礎設施在未知的氣候條件下之抗災行為表現，或探討新技術

之適用情形，以檢視修訂規範之標準設定，應以監測的作業方式收

集完整的資料，並開發整體網絡型之監測系統，以達到防災預警管

理的效果，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。 

 

策略八：研發基礎設施之氣候變遷調適新技術 

目  標：提升維生基礎設施調適之彈性、能力及機會 

無論在「強化」與「減災」此二概念，就工程角度而言，皆難

以僅由既有之工法、理念、規範架構下可以達成，如以治水工程為

例，便應自「阻、擋」策略改為「疏、導」策略，故需將保育治理

觀念調整，以順應自然方式辦理。在前述之規範修訂與舊有結構物

損傷、診斷、補強作業中，即有賴新技術之研發，以建設出氣候變

遷後所形成新的環境更為耐洪、耐澇、耐旱、耐強風之基礎設施。

政府應投資人力與經費於國外新技術之交流與移轉，及國內各研發

單位技術之彙整。 


